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利欧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３１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旭波 周利明

电话

０５７６－８９９８６６６６ ０５７６－８９９８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９９８９８９８ ０５７６－８９９８９８９８

电子信箱

ｓｅｃ＠ｌｅｏｇｒｏｕｐ．ｃｎ ｓｅｃ＠ｌｅｏｇｒｏｕｐ．ｃｎ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

，

９５８

，

９８５

，

０６９．９１ １

，

２３６

，

１０２

，

０９８．５７ ５８．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５５

，

１０３

，

２５２．９６ １２５

，

４１５

，

７８９．１２ ２３．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１２０

，

１７３

，

９２２．４４ ７１

，

７４１

，

５３８．８３ ６７．５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８１

，

７２０

，

６８１．１４ －８６

，

８２４

，

１２７．７３ ３０９．３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０ ０．３３ ２１．２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０ ０．３３ ２１．２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４９％ ７．９９％

下降

０．５０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４

，

４０３

，

３１２

，

８３６．６３ ４

，

２０１

，

４０７

，

９７０．３９ ４．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２

，

１４０

，

２１５

，

５６１．８７ ２

，

００３

，

７３５

，

８４２．７９ ６．８１％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４

，

１０８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相荣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３９％ ７９

，

８１４

，

２０５ ７１

，

０３５

，

６５４

质押

６５

，

５３２

，

８１３

王壮利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２８％ ６３

，

７３２

，

９９４ ５８

，

７０７

，

２６５

质押

５８

，

７０７

，

２６５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８１％ １４

，

９００

，

２０３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８１％ １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

金纬资本（山

南）一期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３５％ １３

，

０９７

，

００８ １３

，

０９７

，

００８

质押

１３

，

０９７

，

００８

王洪仁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４％ ７

，

９８８

，

９６８ ５

，

０５４

，

４８４

冻结

２００

，

０００

中国水务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８６％ ７

，

２６５

，

４２１ ５

，

０１９

，

６８５

西安海联房屋

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２８％ ５

，

０１９

，

６８５ ５

，

０１９

，

６８５

质押

５

，

０１９

，

６８５

海澜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２０％ ４

，

６８３

，

２６５

广发证券资管

－

招商证券

－

广发

资管利欧投资

１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１１％ ４

，

３５１

，

５００ ４

，

３５１

，

５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１

、王相荣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王壮利为其胞弟；

２

、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大股东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

,

公司经营团队坚定执行年度发展目标和战略规划

,

在保持机械制造业务稳步

发展、适度增长的基础上

,

公司全力向互联网产业转型

,

大力发展互联网相关业务

,

取得了良好

成绩。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5,898.51

万元

,

同比增长

58.48%,

其中

,

主营业务收入

194,

586.76

万元

,

同比增长

59.7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10.33

万元

,

同比增长

23.67%;

实现每股收益

0.40

元

,

同比增长

21.21%

。主要原因系

:1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

,

公司数字营

销业务板块的

3

家公司

---

上海漫酷广告有限公司、上海氩氪广告有限公司、银色琥珀文化传

播

(

北京

)

有限公司已全部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且业绩同比大幅增长

,

而上年同期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的只有上海漫酷广告有限公司

4-6

月的财务数据

;2

、 本期公司未履行完毕的远期结售汇

合约按远期汇率计算并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

,

而去年同期为负值

;3

、本期公司收到

土地收储搬迁奖励款

2,406

万元

,

确定为营业外收入。

报告期内

,

机械制造板块业务基本保持稳定

,

数字营销业务板块的业务整合取得显著成

效

,

整个业务板块实现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均超过原预计数。上海漫酷广告有限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77,869.58

万元

,

较

2014

年

1-6

月增加

72.42%,

实现净利润

4,825.84

万元

,

较

2014

年

1-6

月增加

177.73%;

上海氩氪广告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162.60

万元

,

较

2014

年

1-6

月增加

166.59%,

实

现净利润

1,302.81

万元

,

较

2014

年

1-6

月增加

789.95%;

银色琥珀文化传播

(

北京

)

有限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4,559.39

万元

,

较

2014

年

1-6

月增加

53.79%,

实现净利润

909,64

万元

,

较

2014

年

1-6

月增

加

28.72%

。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内合并范围减少子公司的情况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

净利润

上海利泵流体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清算注销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１０３

，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

利普诺持之水泵系统（上海）有

限公司

股权转让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４０９

，

４０６．０２ －１１３

，

０８３．８７

温岭利欧园林机械有限公司 清算注销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

０．００ １１５

，

９８５．６２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相荣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31� � �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15-082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

,

并通过电话进行确认

,

本次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上午

9:30

以现场

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现场会议的召开地点为浙江省温岭市工业城中心大道公司会

议室。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

实际出席

9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

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就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

,

形成如下决议

: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

有关内容详见公司

2015

年

7

月

28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

公告编号

:

2015-084)

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二、 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

以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

391,424,450

股为

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0

股

,

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资本公积为

910,053,

162.69

元

,2015

年半年度拟转增

782,848,900

元的股本总额

,

未超过报告期末公司资本公积

-

股

本溢价余额

909,897,990.50

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 审议通过 《关于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

有关内容详见公司

2015

年

7

月

28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四、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

有关内容详见公司

2015

年

7

月

28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2015-085)

。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31� �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15-083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上

午

9

点在浙江省温岭市工业城中心大道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

,

实到

3

人

,

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仁勇先生主持

,

与会监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

,

形成如下决

议

: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

以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

391,424,450

股为

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0

股

,

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资本公积为

910,053,

162.69

元

,2015

年半年度拟转增

782,848,900

元的股本总额

,

未超过报告期末公司资本公积

-

股

本溢价余额

909,897,990.50

元。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31� �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15-085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有关事项如

下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会议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8

月

12

日

(

星期三

)

下午

15: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8

月

11

日至

2015

年

8

月

12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2

日上午

9:

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1

日

15:00

至

2015

年

8

月

12

日

15:00

期间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浙江省温岭市工业城中心大道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4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5

、参加会议的方式

: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

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8

月

6

日

二、会议议题

1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上述议案的内容见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8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有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

》的规定

,

属

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

对中小投资者

(

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的表决票单独计票

,

公司将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三、出席会议对象

1

、截至

2015

年

8

月

6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

:

2015

年

8

月

11

日上午

8:00

—

11:30,

下午

13:00

—

17:00

2

、登记地点

:

浙江省温岭市工业城中心大道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

、登记办法

:

(1)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

(2)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

记手续

;

(3)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

(4)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须在

2015

年

8

月

11

日下午

17:00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

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投票代码

:362131

2

、投票简称

:

利欧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5

年

8

月

12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

4

、在投票当日

,

“利欧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以下所有议案

１００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１．００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

在“委托

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

,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

(

包括议案的子议案

)

均表示相

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6)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

(2014

年

9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2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

(1)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

,

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

(3)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1

日

15:00

至

2015

年

8

月

12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六、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人

:

张旭波、周利明

联系电话

:0576-89986666

传 真

:0576-89989898

地 址

:

浙江省温岭市工业城中心大道

邮 编

:317500

2

、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3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

,

并届时参会。

4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网络投票系统遭遇突发重大事

件的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授权委托书格式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

)

出席

2015

年

8

月

12

日召开的利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

,

如

没有做出指示

,

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1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受托日期

:

注

:1

、请在上述选项中打“

√

”

;

2

、每项均为单选

,

多选无效

;

3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31� �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15-086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5年半年度网上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将于

2015

年

8

月

7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5:00-17:00

在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5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

络远程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半年度业绩说明

会。

出席本次

2015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

: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相荣先生

,

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董秘张旭波先生

,

公司财务总监陈林富先生

,

独立董事马骏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8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西山煤电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３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支亚毅 王晶莹

电话

０３５１－６１３７０５２ ０３５１－６２１７２９５

传真

０３５１－６１２７４３４ ０３５１－６１２７４３４

电子信箱

ｚｑｂ０００９８３＠１６３．ｃｏｍ ｚｑｂ０００９８３＠１６３．ｃｏｍ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９

，

２８０

，

４３３

，

９３６．１７ １２

，

２５２

，

７１５

，

８３９．８２ －２４．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０２

，

６８９

，

０２５．０８ ３７２

，

９２６

，

７７８．６５ －４５．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２０２

，

９１１

，

３１９．７５ ３６５

，

９７３

，

３１２．５６ －４４．５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５６３

，

３６７

，

７９９．４３ １

，

５４４

，

６８７

，

８８１．２６ －１３６．４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４３ ０．１１８３ －４５．６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４３ ０．１１８３ －４５．６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４１％ ２．２９％ －１．８８％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５０

，

３７０

，

０１９

，

５８２．２０ ４８

，

１９６

，

９５２

，

３１８．０５ ４．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６

，

３５１

，

９１８

，

７７８．１８ １５

，

８５０

，

０１０

，

２９２．１２ ３．１７％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０７

，

５１３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西焦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４．４０％ １

，

７１４

，

２１５

，

１０８ ０

上海宝钢国际

经济贸易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５％ ４２

，

６５８

，

３０６ ０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量化进取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０．８１％ ２５

，

４３３

，

２０９ ０

太原市杰森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４９％ １５

，

３５５

，

６００ ０

太原西山劳动

服务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３６％ １１

，

２６９

，

７００ ０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诺安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０．２６％ ８

，

２９０

，

０６３ ０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责任

公司

－

富国中证

煤炭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２２％ ７

，

０２６

，

０６２ ０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申万菱信新动

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２２％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西山煤电建筑

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２１％ ６

，

７５５

，

０６０ ０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国投瑞银瑞福

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０．１９％ ５

，

９４５

，

７５５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太原市杰森实业有限公司、太原西山劳动服务中心、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发起

人股东。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上述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外，无持有公司

５％

股份以上股

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

,

公司面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和煤焦市场持续低迷、销售不畅、量价齐跌、货款拖

欠、发电受限等严峻形势

,

在董事会领导下

,

紧紧围绕

2015

年工作总体思路

,

牢牢把握“安全、发

展、民生”三大主题

,

做好“从严治企、安全生产、应对危机、项目推进、矿区稳定”五件大事

,

以

安全稳定为基础

,

以质量效益为中心

,

坚守四条红线

,

保持三条底线

,

强化经营管理

,

保安全、谋

发展

,

落实销售策略

,

全面推进降本增效提质工作

,

公司在逆境中保持了稳中求进的局面。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92.8

亿元

,

比上年同期减少

24.26%;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03

亿元

,

比上年同期减少

45.65%,

每股收益

0.0643

元。

报告期公司产、销情况表

项 目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产量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产量 同比增减（

％

）

原煤（万吨）

１３７９ １３６９ ０．７３％

洗精煤（万吨）

６４６ ６３６ １．５７％

电力（亿度）

５７ ７４ －２２．９７％

焦炭（万吨）

２２９ ２３２ －１．２９％

焦油（万吨）

６ ６ ０．００％

煤气（万立方米）

６７３０１ ７４５２５ －９．６９％

项 目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销量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销量 同比增减（

％

）

商品煤销量（万吨）

１１９３ １２８３ －７．０１％

其中：焦精煤

１０３ １０９ －５．５０％

肥精煤

１４８ １６０ －７．５０％

瘦精煤

８７ ９８ －１１．２２％

电精煤

２１ ６０ －６５．００％

气精煤

１４９ １４１ ５．６７％

原 煤

８２ １２７ －３５．４３％

洗混煤

５７９ ５５９ ３．５８％

煤 泥

２４ ２９ －１７．２４％

电力（亿度）

５１ ６７ －２３．８８％

供热（万

ＧＪ

）

１８７ １７７ ５．６５％

焦炭（万吨）

２３１ ２３０ ０．４３％

焦油（万吨）

６ ６ ０．００％

煤气（万立方米）

６７３０１ ７４５２５ －９．６９％

报告期公司分煤种价格情况

单位

:

元

/

吨

(

不含税

)

项 目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平均售价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平均售价 同比增减（

％

）

焦精煤

５６１．８６ ７８７．１８ －２８．６２％

肥精煤

６９８．７３ ８４８．６８ －１７．６７％

瘦精煤

４８６．００ ５９４．８０ －１８．２９％

电精煤

３９３．４１ ４４４．４６ －１１．４８％

气精煤

４２８．４９ ５２２．３４ －１７．９７％

原 煤

１８２．２５ ２５６．５１ －２８．９５％

洗混煤

３１６．４０ ３８５．７２ －１７．９７％

煤 泥

９５．５１ ７６．２１ ２５．３３％

商品煤综合售价

４０５．９８ ４９５．６８ －１８．１０％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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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通讯方式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召开。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已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以传真、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

通知了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会议由董事长薛道成先生

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

如下议案

:

一、 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摘要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2015-020

。

二、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与

山西焦煤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评估报告》

(

详见巨潮资讯网

)

三、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解聘、聘任公司总会计师

的议案》

因年龄原因

,

公司董事会同意解聘李群先生总会计师职务

,

解聘后

,

李群先生在本公司不

担任任何职务。公司董事会对李群先生在任期间勤勉尽职与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

,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

,

聘任樊大宏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

,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

简历附后

)

特此公告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4日

附件

:

樊大宏先生

,

汉族

,

出生于

1966

年

,

山西永济人。硕士研究生学历

,

高级会计师

,

中共党员。

1990

年参加工作

,

历任西山煤电

(

集团

)

公司财务处副科长、科长

,

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财务

处副处长、主任会计师、西山煤电股份公司财务部部长。现聘任为公司总会计师。

樊大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也未受到证监会、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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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投资并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在上海签署了《股权

转让协议》，受让自然人黄伟瑜持有的上海槿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槿天新

能源”）总计

２０％

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

元。转让协议签署时上海槿天新能源

３０００

万

元的注册资本未进行实缴，公司于近期以自有资金缴纳注册资本金

６００

万元。目前，上海槿天

新能源已完成相关工商登记手续。

此次股份转让之前，公司不持有上海槿天新能源股权，本次股份转让完成之后，公司持有

上海槿天新能源

２０％

的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长决策权限范围

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基本情况

姓名：黄伟瑜

证件号码：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１１

住所：上海市定西路

１１００

号

８０４＼８０５

室。

２

、相互关系

公司与黄伟瑜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槿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

９２５

号

Ｂ

区

３

幢

１１６

室

法定代表人：计忠

经营范围：从事新能源技术、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自有设备租赁（不得从事金融租赁），商务咨询，电子商务（不得

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电子产品及配件、电子元器件、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

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汽车、充电桩设备、汽车配件、环保设备的销售，从事货物进出口及

技术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

２

、上海槿天新能源及其股东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

、出资方式：黄伟瑜将其所持有上海槿天新能源

２０％

股权，作价

１

元人民币转让给公司，

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和义务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

上海槿天新能源其他股东放弃对本次转让的优先权。

４

、转让前后股权结构

转让前 转让后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计忠

１７％

计忠

１７％

黄文云

８％

黄文云

８％

黄伟瑜

５８％

黄伟瑜

３８％

李旭华

５％

李旭华

５％

张志刚

５％

张志刚

５％

上海永鹏投资有限公司

１％

上海永鹏投资有限公司

１％

上海硕能实业有限公司

１％

上海硕能实业有限公司

１％

李伟强

５％

李伟强

５％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５

、投资标的经营情况及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上海槿天新能源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成立，暂未实质经营。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黄伟瑜

乙方：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上海槿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１

、甲方将所持有标的公司

２０％

股权，作价

１

元人民币转让给乙方，乙方应于此协议生效后

３

个月内一次性支付，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和义务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同时甲方保证：

（

１

）对该股权拥有完全处分权，股权无任何法律瑕疵，包括但不限于没有办理任何让第三

方受益的质押担保，也未被任何机关查封、冻结等，否则甲方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和经

济责任；

（

２

）甲方此次股权转让行为已经征得原公司其他股东同意并承诺在此次协议签署前向乙

方提供本次股权转让所需的原公司股东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决议等文件；

（

３

）如甲方在签订本协议时，未如实告知乙方公司股权转让之前所负债务真实情况，致使

乙方成为股东后遭受损失的，乙方有权向甲方追偿；

（

４

）甲方保证向乙方提供的一切资料都是完全真实、完整、准确的，没有任何虚假成份。

２

、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未进行实缴， 乙方后续应以自有资金向标的公司缴纳注册资本金

６００

万元。

３

、甲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７

日内到工商局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变更登记完成后

乙方即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承担相应权利和义务。

４

、双方约定，乙方向甲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需交纳的相关税费及本次股权转让相关费

用由甲方承担。

五、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投资的目的

充电设施建设是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的关键环节之一，受益于新能源汽车应用的快速增

长，我国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行业将面临巨大的发展空间。公司拟通过此次股权转让，利用上

海槿天新能源良好的平台及资源优势，使公司加快进入新能源汽车相关配套产品领域并延伸

产业布局。

２

、存在的风险

现阶段新能源行业的发展需要政府扶持政策的支持，如果政府相关扶持政策不及预期或

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将影响行业的发展；新能源产业技术含量高并涉及电力电子、通信、信息、

控制、电池等多个领域，如无法适时开发出高质量、符合客户市场需求的产品，将会被其他先

进技术产品所淘汰；随着政府扶持力度加大，越来越多的企业也试图进入新能源领域，竞争对

手数量增加及其竞争实力的增强可能对公司的市场竞争产生不利影响。同时，由于上海槿天

新能源暂未开展实际业务，经营管理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３

、对公司未来的影响

公司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参股上海槿天新能源，拟利用上海槿天新能源良好的平台及资源

优势，丰富公司新能源领域的产品结构，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在新能源领域的产业布局，加快了

进入新能源汽车相关配套产品领域的步伐，对开拓国内新能源领域市场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

用。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金额较小，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１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上海槿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的决

定》

２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018、200018� � � �证券简称：中冠A、中冠B� � � �公告编号：2015-06130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说明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监管委员

会（以下简称

"

证监会

"

）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披露了《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草案）》（以下简称

"

报告

书

"

）。根据审核期间证监会对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反馈要求，本公司对报告书

进行了相应的修订、补充和完善。现将报告书更新、修订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本说明中的简

称与报告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1

、因本次重组已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 重组报告

书已在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等处增加上述批准及核准的说明； 并删除了 与股东大会批准、

证监会审核相关的风险提示。

2

、在

"

重大事项提示

/

一、本次交易方案

/

（一）重大资产置换

"

等涉及置出资产范围的章节

中，补充披露本次交易置出资产范围的调整事项及相关风险提示。

3

、在

"

重大事项提示

/

一、本次交易方案中

/

（三）募集重组配套资金

"

等涉及配套募集资金

的章节中，修订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及用途、发行股份数量上限及交易后股权结构等内

容，并修订相关风险提示内容。

4

、在

"

重大事项提示

/

五、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

"

等涉及业绩承诺与补偿的章节中，修订本

次补偿义务主体业绩承诺的金额和补偿形式，并修订相关风险提示内容。

5

、在

"

重大事项提示

/

十六、本次重组相关方作出的重要承诺

/

（三）华联集团作出的重要

承诺

"

中，补充修订本次交易华联集团作出的重要承诺。

6

、在

"

重大事项提示

/

十六、本次重组相关方作出的重要承诺

/

（四）神州长城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作出的重要承诺

"

中，补充修订本次交易神州长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作出的重要承诺。

7

、在

"

第二节 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一）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交易对方

"

中，补充披露陈略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8

、在

"

第二节 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三）其他事项说明

"

中，补充披

露交易对方向本公司推荐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本次配套募集认购资金来源的

说明以及关于本次交易中私募投资基金参与本次交易需履行的备案程序说明。

9

、在

"

第三节 置出资产基本情况

/

五、置出资产的债务转移情况

"

中，补充披露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的债务转移情况。

10

、在

"

第四节 置入资产的基本情况

/

五、神州长城控股子公司及下属机构情况

"

中，补充

披露部分神州长城子公司的注销程序。

11

、在

"

第四节 置入资产的基本情况

/

九、神州长城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

补充披

露神州长城海外业务的项目运营模式、劳务管理模式、各类保证金支付与回收模式、盈利模

式、结算模式、回款周期，及其核心竞争优势。

12

、在

"

第四节 置入资产的基本情况

/

十一、神州长城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

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

补充披露神州长城现有租赁合同履行租赁备案登记手续情况以及违约风

险、租赁房屋权属瑕疵等情况及对拟置入资产经营稳定性的影响。

13

、在

"

第四节 置入资产的基本情况

/

十三、神州长城涉及诉讼、仲裁的情况

"

补充披露神

州长城未决诉讼的最新进展情况，并更新相关风险提示。

14

、在

"

第四节 置入资产的基本情况

/

十四、神州长城规范经营情况

"

补充披露神州长城

建立与执行经营、 生产有关的规章制度的情况及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规范经营及相关风险

防范。

15

、在

"

第五节 标的资产的估值

/

一、置出资产评估情况

"

中，补充修订有关置出资产评估

事项的其他说明。

16

、在

"

第五节 标的资产的估值

/

二、置入资产评估情况

"

中，补充披露海外业务发展对神

州长城未来生产经营、盈利能力的稳定性及对交易估值的影响、收益法评估中对未来现金流

量流入与流出时点预测假设的合理性、 海外收入预测的合理性、

2015

年业绩预测的可实现

性、海外业务毛利率和盈利水平预测的合理性

17

、在

"

第六节 发行股份情况

/

四、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使用计划

"

中，补充修订本次募集配

套资金的使用计划及必要性。

18

、在

"

第六节 发行股份情况

/

三、配套融资

"

中，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以确定价格募集配套

资金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19

、在

"

第七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中，补充披露本次交易签署补充协议的有关内

容。

20

、在

"

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

一、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

规定

/

（六）本次交易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关于并购重组募集配套资金计算比例、用途等问

题与解答》的相关要求

"

中，补充修订本次交易募集资金的合规性分析。

21

、在

"

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

一、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

规定

"

中，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业绩补偿安排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及证监会问答的

规定。

22

、在

"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二、置入资产所处行业特点、经营情况

"

中，补充披露

神州长城的经营风险分析并在

"

重大风险提示

"

及

"

第十二节 本次交易的风险因素

"

中补充

披露相关风险。

23

、在

"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三、置入资产的市场地位及核心竞争力

"

中，补充披露

神州长城竞争优势。

24

、在

"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四、神州长城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分析

"

中，补充披露神州长城收入确认的原则、时点、依据及准确性、海外业务收入确认的准确性、

海外业务毛利率分析、国内外业务应收款项分析、资产负债率及财务风险分析。

25

、在

"

第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

/

十六、关于本次交易业绩补偿相关事项的说明

"

中，补

充披露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安排能够足额覆盖全部风险、 资产减值损失和利息支出的评估

处理合理性及业绩补偿义务人的履约能力。

26

、在

"

第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

/

十七、会计基础规范性及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

"

中，

补充披露神州长城会计基础规范性及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

特此说明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018、200018� � � �证券简称：中冠A、中冠B� � � �公告编号：2015-06129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陈略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

］

1774

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陈略发行

138,248,490

股股份，向上海金融发展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发行

20,079,080

股股份，向何飞燕发行

14,421,173

股股份，向无锡恒泰九鼎

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10,087,004

股股份，向佛山海汇合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发行

10,039,540

股股份，向江西泰豪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8,366,284

股股份，向烟

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8,353,354

股股份，向苏州天瑶钟山九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发行

7,551,634

股股份，向嘉兴嘉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7,499,912

股股

份，向北京鑫和泰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6,693,140

股股份，向吴晨曦发行

5,019,770

股股份，向北京砻佰汇润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发行

5,019,770

股股份，向深圳七匹狼晟联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发行

3,346,514

股股份，向朱丽筠发行

3,346,514

股股份，向深圳市嘉源

启航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1,673,255

股股份，向冯任懿发行

1,673,255

股股份，向何森

发行

430,904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5,914,633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

资金。

三、 你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

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

时报告我会。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授权， 尽快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7日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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